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行政执法事项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必填） 类别（必填） 设定依据（必填） 实施部门（必填） 备注
行使层级
（必填）

1
对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处
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三条  粮食收购企业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
息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2 对粮食收购企业未按时变更备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福建省粮食流通管理办法》（2023年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234号
修订）
    第九条　从事粮食收购的企业，应当向收购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粮
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企业名称、地址、负责人以及仓储设施等
信息；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变
更备案。
    第三十九条　从事粮食收购的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未按
时变更备案，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3 对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4 对粮食收购者被售粮者举报未及时支付售粮款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二）粮食收购者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5 对粮食收购者违反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三）粮食收购者违反本条例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
。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6
对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或者对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的处
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四）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
检验，或者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未作为非食用用途单独储存
。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7
对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
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
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五）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
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或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
据和有关情况。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8
对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万
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六）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粮食销售出库质量安全检验。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9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规定使用仓储设施、运输
工具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六条　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使用
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职责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被污染的粮食不得非法销售、加工。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10 对粮食经营者违反规定运输和装卸作为食用用途粮食的处罚 行政处罚

  《福建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2024年9月26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作为食用用途粮食的运输和装卸，应当符合食
品安全要求。因运输和装卸过程中受到污染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粮食，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处置，不得流入口粮市场或者用于食品加工
。
    第六十六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运输和装卸
作为食用用途粮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粮食
和储备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经警告拒不改
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11 对粮食经营者未按照规定建立粮食质量安全档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福建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2024年9月26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四十条  粮食经营者对所经营的粮食质量安全承担主体责任。
购进粮食应当查验供货方的产品合格证明或者粮食质量安全检验报
告；对无法提供产品合格证明或者检验报告的，应当按照国家粮食质
量安全标准以及有关规定进行检验，并建立粮食质量安全档案。
    第六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粮食经营者未按照规定
建立粮食质量安全档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12
对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违规将受污染或者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粮食作为食用用途销售出库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七条　粮食收购者、粮食储存企业将下列粮食作为食用用途
销售出库的，由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销售出
库的粮食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
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一）真菌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
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
  （二）霉变或者色泽、气味异常的；
  （三）储存期间使用储粮药剂未满安全间隔期的；
  （四）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明确不得作为食用用途销
售的。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13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者虚报粮食收储数量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
以下罚款：
   （一）虚报粮食收储数量。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14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者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
贷资金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
以下罚款：
   （二）通过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换
、违规倒卖等方式，套取粮食价差和财政补贴，骗取信贷资金。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15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者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
资金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
以下罚款：
   （三）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16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者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
偿债务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
以下罚款：   
   （四）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17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者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
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
以下罚款：   
   （五）利用政策性粮食进行除政府委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
业经营。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18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者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
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的处
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
以下罚款：
   （六）在政策性粮食出库时掺杂使假、以次充好、调换标的物，拒
不执行出库指令或者阻挠出库。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19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者购买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
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用途处置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
以下罚款：  
   （七）购买国家限定用途的政策性粮食，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
用途处置。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20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者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
以下罚款：   
   （八）擅自动用政策性粮食。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21
对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者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
规定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四十九条　从事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200万元以上500万元
以下罚款：   
   （九）其他违反国家政策性粮食经营管理规定的行为。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22
对违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五十一条　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企业有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违法
情形且情节严重的，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企业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
10倍以下罚款。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23
对侵占、损毁、擅自拆除、迁移政府投资建设的粮食流通基
础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十七号）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侵占、损毁、擅自拆除或者迁移政府

投资建设的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逾期不恢复原状、不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对
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24
对粮食应急状态发生时不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
和调度，或者不配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十七号）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粮食应急状态发生时，不服从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和调度，或者不配合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的，对单位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二千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二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
款，对个人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25 对粮油仓储单位违反粮油出入库、储存等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5号公布）
    第三十一条 粮油仓储单位违反本办法有关粮油出入库、储存等管
理规定的，由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
重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粮油储存事故或者安全生产事故
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宁化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县级

26
对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政策性职能和商业性经营职能未
实质性分开或者违规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福建省地方政府储备粮安全管理办法》（2022年福建省人民政
府令第227号公布）
    第五十条　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政策性职能和商业性经营职能未实质性分开或者违规从事
商业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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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对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未执行粮食储存管理规定和有关
规范标准的处罚

行政处罚

    《福建省地方政府储备粮安全管理办法》（2022年福建省人民政
府令第227号公布）
    第五十条　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未执行粮食储存管理规定和有关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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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对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未执行地方政府储备粮轮换计划
的处罚

行政处罚

    《福建省地方政府储备粮安全管理办法》（2022年福建省人民政
府令第227号公布）
    第五十条　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执行地方政府储备粮轮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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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对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未按照规定进行常规质量指标、
储存品质指标、食品安全指标检测的处罚

行政处罚

    《福建省地方政府储备粮安全管理办法》（2022年福建省人民政
府令第227号公布）
    第五十条　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未按照规定进行常规质量指标、储存品质指标、食品安全
指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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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对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未按时落
实整改的处罚

行政处罚

    《福建省地方政府储备粮安全管理办法》（2022年福建省人民政
府令第227号公布）
    第五十条　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未按时落实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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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对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拒绝、阻挠、干涉行政机关监督
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处罚

行政处罚

    《福建省地方政府储备粮安全管理办法》（2022年福建省人民政
府令第227号公布）
    第五十条　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拒绝、阻挠、干涉行政机关监督检查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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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其他违反地方政府储备粮管理规
定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福建省地方政府储备粮安全管理办法》（2022年福建省人民政
府令第227号公布）
    第五十条　地方政府储备粮承储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对有关责任人依法给
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其他违反地方政府储备粮管理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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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用粮
的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情况的监督检查

行政监督检查

    1.《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对粮食
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的购销活动，以
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福建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2024年9月26日福建省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五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主管部门应当加
强对粮食收购、储存、运输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以及粮食流通统
计制度执行、收购储存中被污染粮食处置情况的检查；根据有关规定
制定政府储备粮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确定检查的重点、方式和频次，
会同有关部门对政府储备粮食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以及政策性
补贴、储备粮贷款和安全生产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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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非法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用于
违法经营或者被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的查封
、扣押；对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场所的查封

行政强制
措施

    1.《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十七号）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开展粮食安全监

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四）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账簿、凭证，对可能被转移、
隐匿或者损毁的文件、资料、账簿、凭证、电子设备等予以封存；
  （五）查封、扣押涉嫌违法活动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2.《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
可以进入粮食经营者经营场所，查阅有关资料、凭证；检查粮食数量
、质量和储存安全情况；检查粮食仓储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有关标准
和技术规范；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查了解相关情况；查封、扣押非法
收购或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被
污染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查封违法从事粮食经营活动的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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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对粮食收购企业的备案
其他行政
权力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2021年国务院令第740号修订）
    第九条第二款 从事粮食收购的企业（以下简称粮食收购企业），
应当向收购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企业名称
、地址、负责人以及仓储设施等信息，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及
时变更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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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对粮食质量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时，按规定采取封存、检验、
限定用途等措施，防止或者减轻对社会的危害的措施

其他行政
权力

    《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202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
号修订）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在日常监督管理中
发现粮食质量安全事故，或者接到粮食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应当依职
责和权限立即调查处理，按规定采取封存、检验、限定用途等措施，
防止或者减轻对社会的危害。发生重大粮食质量安全事故的，应当同
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上一级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并及时通报
同级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及相关部门。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隐瞒、谎报、缓报粮食质量安全事故，不
得毁灭有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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